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件

沪府发研 〔２０２３〕５２号

关于２０２３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

专项课题定向招标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根据本年度市委、市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和当前热点难点问题,

经研究,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选定７项课题,面向本市部

分高校及研究机构定向招标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招标课题目录

１．依托重大人才工程加强国内人才自主培养研究

２．深入推进上海反走私综合治理研究

３．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课题及评奖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研究

４．新形势下进一步创新海外引才工作研究

５．上海更好为企业开拓“一带一路”市场提供法律服务保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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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状及对策研究

６．未来一段时期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经济形势研判研究

７．上海“十四五”发展期间新情况及问题研究

二、招标范围

本次招标面向本市部分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人员.申请人须

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熟悉决策咨询研究工作,并具有与所申报课

题相关的研究基础.

三、投标程序

１．申报期限: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至６月２日.逾期不予受理.

２．申报材料获得:«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课题申

请书(２０２３版)»(以下简称«申请书»),内含“课题论证活页”)等申

报材料可登录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(fzzx．sh．gov．

cn)“信息公开———信息公开目录———其他类”中查阅和下载.

３．申报材料要求:申请人填表前应仔细阅读填表说明,«申请

书»和«课题论证活页»(各一式五份)须填表打印;申请材料填写应

简明扼要,突出重点和关键,其中«课题论证活页»不得出现课题申

请人及成员的姓名和单位信息;«申请书»须由课题申请人所在单

位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.

４．申报材料送达:申请人应在申报期限内寄送申请材料,其中

«申请书»须含原件一份,同时通过E－mail报送电子文件.

５．申报数量限制:每个单位同一课题申报数量不超过２项.

四、评标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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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申报受理后,由招标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.

２．中标结果将通知申请人所在单位.

五、研究期限

课题研究期限为２０２３年７月底前.

六、经费资助

每项课题资助人民币５万元.

七、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: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.

地址: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１００号１８楼(邮编:２００００３).

联系电话:(０２１)２３１１５９７０;２３１１３４３５.

电子邮箱:fzzx０１＠shanghai．gov．cn.

特此通知.
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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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秘书处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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